
附件：
北京市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 根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1996年第198号令）和北京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相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简称挖掘修复费）为行政事业性收费（收费编码为152010002），对应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城市道路占用挖掘费”（科目编码为103043306）。收入全额上缴同级财政，纳入财政预算管理。
第三条 凡在本市城市道路上建设、维修地下管线或其他情况挖掘道路的单位和个人，均应按照本办法规定缴纳挖掘修复费。
第四条 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是市属道路挖掘修复费的征收单位，各区（县）城市道路管理部门是区（县）属道路挖掘修复费的征收单位。
第五条 征收单位应持《收费许可证》，按照市交通委员会发布的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收费标准收取。
第六条 挖掘修复费已纳入非税收入收缴改革的单位，按照非税收入收缴改革有关规定执行。申请掘路的单位或个人缴费后到征收单位办理道路掘路行政许可。
未纳入非税收入收缴改革的单位，挖掘修复费采用“部门开票、银行收款、资金直接上缴同级国库”的票款分离管理办法。征收单位到辖区财政部门领取《一般缴款书》，按照收费项目、标准，填开《一般缴款书》。申请掘路的单位或个人持《一般缴款书》到开户银行缴费后，持银行受理缴费的“收据联”到征收单位办理道路掘路行政许可。
第七条 各征收单位要做好票据领取、使用、核销等日常管理工作，建立挖掘修复费收费台帐，并负责与财政部门对账。
第八条 各征收单位应严格按照规定的征收范围、标准征收，不得自行调整征收范围和标准。
第九条 各缴费单位应严格按照规定缴纳挖掘修复费，逾期未缴或未按规定足额缴费的，征收单位不得办理掘路行政许可等相关事项。
第十条 市属城市道路挖掘修复工程资金纳入市交通主管部门年度道路养护工程投资计划，由市级财政安排并纳入市交通主管部门年度部门预算。区（县）属道路挖掘修复工程资金按照各区（县）财政预算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发生擅自挖掘城市道路时，养护单位先行修复，其修复费用在挖掘修复工程资金中列支。追缴的道路挖掘修复费上缴同级财政。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交通委员会、市财政局根据权限对具体问题进行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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